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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海南海峡航运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海南海峡航运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承诺独立履行职责，未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在认

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后，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一、关于子公司补足新海港一期已回购资产差额的议案  

1、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

资产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且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均

没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该等机构及经办人员与公司、本次交易对方及标

的公司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

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

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是参考评估机构的最终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确

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本次补足新海港一期已回购资产差额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3、本次补足差额对方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二、关于子公司收购新海港一期未回购资产的议案 

1、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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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且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均

没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该等机构及经办人员与公司、本次交易对方及标

的公司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

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

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是参考评估机构的最终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确

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

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

理。 

3、本次交易对方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4、收购新海港一期未回购资产保证了新海港一期资产的完整性，本次交易有利

于实现公司的资源整合，推动产业布局及业务整合，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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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作为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所发表的独立意见签字页专用。） 

 

独立董事签字： 

 

马战坤                                

孟兆胜             

蔡东宏              

贺春海               

 

 

 

 

二○一八年二月七日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2 

 

 




